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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1212        证券简称：中旗新材        公告编号：2025-066 

转债代码：127081        债券简称：中旗转债 

 

广东中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中旗矿业 

签署采矿权出让合同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一、取得采矿权的基本情况 

广东中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中旗（广

西）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旗矿业”），于 2022 年 7 月 12 日通过股权收购

方式取得广西罗城县拉荣脉石英矿及拉马矿区脉石英矿的采矿权和探矿权，并已

完成相关过户登记手续，生产规模合计为 20 万吨/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

资讯网披露的《关于下属子公司收购广西新联公司及鑫海公司 100%股权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39）。 

近日，中旗矿业与河池市自然资源局签署了《采矿权出让合同》（采矿权变

更、探转采）（合同编号：河自然采合〔2025〕8 号）。根据合同，原采矿权及

探矿权范围内脉石英矿资源量为 748.6 万吨，拟扩大的空白区范围资源量为 77.1

万吨，资源总量增至 825.7 万吨；采矿生产规模由 20 万吨/年提升至 40 万吨/年，

设计利用资源量为 633.23 万吨。 

二、《采矿权出让合同》主要内容 

甲方（出让人）：河池市自然资源局 

乙方（受让人）：中旗（广西）矿业有限公司 

第一条 采矿权基本情况 

采矿权基本情况 

 变更前 变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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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矿权人 中旗(广西)矿业有限公司 

矿山名称 广西罗城县拉马拉荣矿区脉石英矿 

开采矿种 脉石英矿 

申请变更矿区范

围情况 

1.原采矿权矿区范围(3.0159 平方公里)及其东面相邻的探矿权广

西罗城县拉荣铜矿、脉石英矿勘探申请转为采矿权(0.8047 平方

公里)、矿区相邻空白区面积(1.1368 平方公里)申请合并办理采

矿权扩大矿区范围变更登记。 

2.对探矿权可能存在铜矿的工程进行了系统采样分析，根据检测

报告结果显示，探矿权范围内不存在铜、铅、锌矿，申请转成

采矿权的开采矿种为脉石英矿。 

资源情况 

根据河资储审备案〔2024〕13 号，核查工作基本达到详查地质

工作程度要求，查明的资源量可满足矿山建设设计的地质依据。

原采矿权范围内①②⑦⑧⑨⑩矿体沿用 2023 年核实报告资源量

估算数据，Ⅱ号、Ⅲ号矿体均有新增勘查工作，探矿权范围内 IV

号矿体有新增勘查工作。本次变更登记备案资源量为原采矿权

范围及探矿权范围内脉石英矿资源量 748.6 万吨，申请扩大的空

白区范围脉石英矿资源量 77.1 万吨。 

开采标高 +850 米至+300 米 +940 米至+300 米 

开采方式 地下开采 

矿区面积 3.0159 平方公里 4.9574 平方公里 

年生产规模 20 万吨/年 40 万吨/年 

有效期限 
2023 年 8 月 31 日至 2034 年 3

月 20 日 

16 年(含基建期),以颁发的采矿

许可证载明的有效期限为准。 

首次取得方式 采矿权转让变更 

本次取得方式 探转采、采矿权变更 

第二条 本次设计对象为矿区范围内资源储量估算的矿体，根据河矿开审函

〔2025〕3 号，申请将原采矿权范围(3.0159 平方公里)、东面相邻的拉荣探矿权

转为采矿权(0.8047 平方公里)、空白区面积(1.1368 平方公里),扩大合并办理为 1

本采矿许可证，面积扩大合并后为 4.9574 平方公里，申请扩大开采标高为 940

米至 300 米，设计利用资源量为 633.23 万吨，设计回采率为 80%,废石混入率为

10%,开采储量、回采率等有关参数确定基本合理。 

第三条 矿业权出让收益处置及使用费缴纳要求 

(一) 根据 2021 年我局与原采矿权人广西罗城新联矿业有限公司签订的《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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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权出让合同(探转采)》(河自然采合〔2021〕01 号)、与原采矿权人广西罗城鑫

海矿业有限公司签订的《采矿权出让合同(探转 采)》(河自然采合〔2021〕02 号),

本次变更登记后矿区范围内已处置脉石英矿资源量 159.35 万吨，2021 年时已缴

纳该部分的矿业权出让收益 485.07 万元，中旗(广西)矿业有限公司经采矿权转让

变更取得该两个采矿权。 

(二) 根据 2024 年我局与采矿权人签订的《采矿权出让合同(采矿权变更)》(河

自然采合〔2024〕06 号)约定的动用后再按率征收的 64.35 万吨脉石英矿资源量，

本次申请变更登记时尚未动用，未产生该部分的矿业权出让收益。本次变更登记

后涉及动用未进行矿业权出让收益处置的脉石英矿石资源量时，应在本次变更登

记后矿山正常生产经营时，于动用资源储量的次年 2 月底前按矿产品销售时的矿

业权出让收益率向税务部门据实申报缴纳上一年度矿业权出让收益。 

(三) 本次采矿权变更登记涉及广西罗城县拉荣铜矿、脉石英矿勘探探矿权

转采矿权、扩大空白范围，属协议出让情形，需征收探转采及扩大范围的成交价，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广西非油气矿

产矿业权出让收益起始价征收标准的通知》(桂自然资发〔2024〕1 号),成交价按

起始价公式计算，即成交价=起始价标准×成矿地质条件调整系数×勘查工作程度

调整系数×矿业权扩大范围面积。乙方应自本合同签订后，收到税务部门缴款通

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向税务部门一次性缴纳扩大矿区范围成交价人民币：

232,980.00 元(大写：贰拾叁万贰仟玖佰捌拾元整)。 

乙方应在采矿权有效期内每年的 7 月 1 日前缴纳采矿权使用费，具体缴款方

式以税务主管部门出具的缴款通知书为准。 

乙方未按时足额缴纳矿业权出让收益及采矿权使用费的，从滞纳之日起每日

加收千分之二的滞纳金，加收的滞纳金不超过欠缴金额本金。 

第四条 乙方权利义务 

(一) 乙方应自新的矿业权登记的具体办法出台次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向甲

方申请办理矿业权登记。逾期未提交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没收已缴纳款项。

甲方自配套矿业权登记的系统使用后及时为乙方办理矿业权登记。乙方取得采矿

许可证后须具备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保护、用地、用林等相关法定条件后方可实

施开采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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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乙方在取得应急、公安、生态环境、林业、水利等部门同意后，在采

矿许可证有效期限内享有依法、依本合同约定对矿区范围内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

权利。乙方应严格遵守矿产资源法律法规、矿业权管理政策，依法有效保护、合

理开采、综合利用矿产资源，依法保护生态环境，履行矿业权税费缴纳等相关义

务。在开采过程中在矿区范围内发现其他矿种的，应向具有登记权限的自然资源

主管部门报告有关情况，符合申请变更(增列)开采矿种的，按照采矿登记要求办

理变更(增列)矿种后方可开采。 

(三) 开采作业应按照审查通过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进行开采，需扩大

生产规模的应重新编制或修订原开发利用方案报主管部门审查通过，并取得应急、

公安、生态环境、林业、水利等部门同意。露天矿山不得擅自改变开发利用方案、

扩大露天剥采比、人为增加采矿废石量等。 

(四) 矿山应按照绿色矿山建设规范进行规划、设计并开展建设，且在矿山

开始生产满 1 年后按有关要求开展评估，经评估达不到绿色矿山建设标准的，应

按要求编制实施方案并继续开展绿色矿山建设。认真履行地质资料汇交、查明的

矿产资源储量统计信息及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情况统计情况填报、勘查开采信息公

示等相关义务，自觉接受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的监管。 

(五) 应建立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账户并按规定计提存入基金，按规

定预存和支取土地复垦费，履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生态修复和土地复垦义

务。 

(六) 开采作业时，发现具有重大科学文化价值的地质遗迹、文化古迹、古

文物时，应当加以保护并及时报告有关部门。 

(七) 乙方不得动用未设计开采的矿产资源，不得综合利用稀土、铝土矿；

对共伴生资源综合利用有特殊要求的，按有关规定办理。矿山剥离、井巷开拓、

选矿产生的砂石料，乙方应优先供给该矿山井巷填充、修复治理及工程建设等综

合利用，利用后仍有剩余的，由矿山所在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报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组织纳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处置。乙方在批准的矿区范围、采矿许可证有

效期内可依法回收利用其尾矿资源。 

(八) 矿山下游处正在建设板阳东水库工程，目前板阳东水库水源地保护区

尚未划定，根据现状管理，项目符合“三线一单”相关管控要求，待板阳东水库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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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地保护区划定后，如矿山开发涉及保护区范围，乙方必须严格按相关规定调整

矿区范围。 

(九) 乙方应对所提供的矿产资源储量报告及附图等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并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五条 甲方权利义务 

(一) 甲方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相关政策文件规定及本合同的约定对乙

方进行监督管理。对乙方违反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和本合同约定的行为依法进行

调查处理。 

(二) 因法律、法规或者上级自然资源部门、政府命令要求解除合同涉及乙

方合同权益的，甲方应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文件进行处理处置，

对乙方进行妥善安排。 

(三) 本合同签订后，乙方提交符合要求的采矿权登记材料，在法定期限内，

甲方依法为乙方办理采矿权登记。 

第六条 风险告知 

(一) 在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间，矿产资源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发生变化

的，按照新的法律法规政策执行。 

(二) 乙方应知晓因国土空间规划调整，生态环境、安全、林业、饮用水源、

水利工程等国家和自治区产业政策调整对乙方行使采矿权人权利的影响或限制。 

(三) 乙方应知晓可能存在建设项目压覆、违法查处、诉讼、信访、重大建

设项目、灾毁等，生态保护红线评估调整、占用永久基本农田补划等影响矿产资

源开采的风险。 

(四) 对开采矿产资源产生风险的其他情形。 

第七条 乙方已知晓上述第六条所告知的各类风险并承诺自行承担本次登记

后由于继续投资可能产生的经济损失和法律风险，并自行承担相应的经济损失；

甲方不承担各类损失的赔偿。 

第八条 违约责任 

(一) 乙方未按本合同约定缴纳矿业权出让收益和未按合同约定时间提交采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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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权登记申请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乙方已缴纳款项甲方不予退还。 

(二) 乙方未执行采矿权人法定义务及本合同约定义务的，甲方有权依法责

令乙方停止开采或者依据有关规定处理，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责

任。 

(三) 乙方未按本合同约定履行治理恢复和生态修复义务的，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规定，可由矿山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

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矿区生态修复所需费用二倍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处矿

区生态修复所需费用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

部门确定有关单位代为修复，所需费用由乙方承担。 

三、对公司的影响和风险提示 

1、采矿量的增加有助于公司增加资源储备，扩大公司的资源版图和生产能

力，提升公司整体可持续经营能力。 

2、矿产资源开采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会受到地质及自然条件等不可抗

力因素的影响，公司将持续关注中旗矿业的日常经营及工程情况，并根据有关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中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7 月 25 日 


